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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決權限:

採購組組長 五萬元(含)以下核決
總務長 五萬至十萬元(含)以下核決

主任秘書 十萬至十五萬元(含)以下核決
副校長 十五萬至二十萬元(含)以下核決
校長 二十萬元以上核決

配合定期統購作業時間, 進行詢議價

陳核後, 案件送至採購組

1.一般案件下站主辦人送採購組
2.自辦案件下站主辦人送保管組

【相關單位】審核通過, 由【相關單位】將案件送至採購組

1.由網頁填單申請, 送單後, 電腦系統依預估金額先行由
預算中扣出,待結案後再依實際採購金額回復申請單位

2.採購案件需依分層負責表權責, 經權責主管或計劃主持
人簽核後才可送單

採購組組內作業

1
申請中:待掛號

2
經辦中:已掛號

3
呈核中:已議價

4
待進貨:己下單

5
己進貨:待驗收

6
己驗收:待付款

慈濟大學 採購作業流程圖

相關單位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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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單位

單位成員

權責主管或
計劃主持人

簽核

3.自辦案件提單前,發票與物品需經權責主管或計劃主持人對點
, 並於發票上蓋章才可核銷, 否則將退件處理

4.校外補助款100萬元以上之採購案件,依政府採購法辦理。

審核有疑議,退回申請單位再議

主任秘書

副校長

校 長

採購組處理完成,重新驗收

驗收不合格

保管組

交貨異常 採購組

廠商交貨

採購組處理完成


